知识产权合规性承诺

本单位（人）自愿参加深圳市妇幼保健院（	     ）采购项目。 按照《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》第五十三条等规定和活动组织方发布的有关文件要求，本单位（人）郑重承诺：
本单位（人）所申报的项目（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）未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，并承诺在实施本项目时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（具体如下：如无专利，可删除括号内的内容）。
若违反承诺，本单位（人）将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、行政和 民事责任（优先选择和解、调解、行政裁决、仲裁等方式解决知 识产权纠纷），并根据与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签订的协议承担违约责任（或直接依据本承诺书承担责任）。
如因产品知识产权纠纷造成的伤害和损失，则与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无关，由本公司与产品生产厂家负责赔偿责任。
承诺单位 (人)  (签章) ：
单位法定代表人 (负责人)  (签名) ：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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